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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
堂 
聯
羣
省
墓

雲
訊
。
余
風
采
堂
。
於
本
月
九
日
聯
合 

族
人 

-0...同
片
拜
祭
先
人
墳
墓
。
徵
得
梅
慶
。 

煦
和5

麻
和
。
毓
焯
。
續
欽
。
報
效
車
輛
。 

下
午i

時
。
在
堂
所
出
發
。
先
赴
非
李
沙
墳

塲
。
陳
列
三
牲
一 

。
備
帆
虔
誠
。.

果
品
於
拜
台
上 

儀
。
主
祭
者
梅

慶
。
容
祭
者
煦
和
。
蘇
和
。
禮
生
暢
和
。
華

緖
C
譜
祭
文
郭
炳
利 

又
往
惡
愼
貓
。

香
成
。 

一
墳
塲
。
偏
冋
先

宗
人
菓
前
。
供
献
生
花
。
至
三
呼
避
返
堂
一

。
又
伺
壽
欵
救
濟
大 

55會
能
。
當
塲58

决 

0
另
阿
緣
部
向
族
甲 

0
至
晚
五
時
半
。
假 

男
女
咨
6

歡
宴
埸
所 

卡
技
种
埠
市
务
事
。

胞
問
題
。
召
開
臨 

總
堂
首
捐
五
十
元 

勸
捐
。
冀
成
晋
舉 

海
酒
家
。
爲
該
族 

西
人
市
打 " 
歷
任 

市
長
要
職C

其
與

。。

華
人
感
情
極
佳
。
對
於
忠
襄
後
人
。
尤
爲
協 

洽
。
甲
廿
年
前
。
經.
已
加
入
風
采
堂
爲
正
式

堂
員
廿

遊
雲
輝
。
樂
恿
參
加

明
宴
會
。
依
烤
出
菜
。

食
。
互
相
談

笑
。
宅
八
時
餘
故
席
。
互
相
握
別
而
歸
云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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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
星
總
社
省
墓 

雲
埠
民
星
閱
書
報
總
社
。
昨
九
日
舉
行 

省
墓
一
。
是
日
正
午
十
弍
時
半
0
各
社
員
齊
集 

該
肥
門
前
。
乘
黃
堃
俠
。
昂
明
。
兆
泉
。
名 

洽
。一
本
生
。
樹
鏡
。
國
華
。
榮
卓
。
子
淸
等 

報
牧
之
車
U
前
往
各
墳
塲 
祭
掃
已
故
齢
員 

之
墓
矗
備
金
豬

P  
酒
醴
。
牛
花
。
果
品
。
一 

香
燭
。
銀
寳
等
致
祭
。由
黄
春
牛
司
儀
。黃 

堃
供
主
祭
、
昂
明
。
樹
鏡
。
暨
各
社
員
爲
陪 

祭
。一
至
下
午
三
時
半"
挿
花
完
畢
。
同
返
該 

社
。
五
時
半
在
該
社
叙
殮
。
卷
開
五
席
。由 

厨
師
黃
德
慈
。
樹
本
。
福
蘭
。
名
標
。
名
壇 

。
敏
珮
。
昂
沛
。
光
秀
。
樹
濂
等
烹
製
。
菜 

式
広
異
。
美
味
適
口
。
直
至
下
午
七
時
撤
席 

。
各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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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
相
握
手
道
別
。

-M̂
di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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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樹
熙
翁
昨
逝
世
訊 

一
雲
訊
。
片
市
魯
弼
埠
僑
商
。
黄
樹
熙
翁 

。
申
東
開
平
縣
厚
山
龍
灣
里
人
。
昨
九
日
晨 

三
崎
半
。
不
幸
在
雲
埠
聖
約
瑟
馨
院
逝
世
。 

享
s-.-積
閏
七
十
五
歳
。
黃
翁
少
年
來
加
。
向 

在
总
市
魯
弼
埠
。
經
營
西
方
殮
室"
凡 
十 

餘
年
。
大
有
成
就
。
他
爲
人
富
於
革
命
精
神 

。
黑
於
抗
戰
旺
期
捐
欺
。
及
慈
善
等
捐
纖
。 

慷
舟
好
施
。
樂
善
爲
懷
。
生
前
待
人
接
物
。 

和
展
親
善
。
人
緣
廣
結
。
而
為
遽
與
世
一
付
離 

。
加
者
甚
爲
惋
惜
C
喪
禮
擬
在
暗
巾
黨
遺
儀 

館
吐
行
。
出
喪
日
期
。
容
杳
續
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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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昌
津
翁
昨
逝
世
訊 

一
列
必
治
訊
。
本
埠
梁
忠
孝
股
名
睿
騒
長 

梁
涓
津
翁
。
恩
平
渴
馬
鄕
萬
昌
社
人
氏
。
生 

平
洸
明
正
直
。
嫉
恐
如
仇
，最
爲
僑
界
所
景 

仰

P

不
幸
於
四
月
弍
日
與
世
長
辭C

聞
者
惜 

之
9
生
前
寫
下
遺
言
。
交
予
忠
孝
社
。
囑
掌 

朝
産
芳
二
人
辦
理
身
後
事
宜
。
至
四
月
五
日 

由
港
孝
社
。
在
馬
毛
齢
断
龍
。
爲
其
舉
行
喪

禮 
扶
柩
歸
土
。■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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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̂.
政
府
及
司
法
部
。
麗
辦
該
兇
手
。
使
其
難
逃 

法
網
。
以
儆
效
尤
。一
而
除
後
患
。
我
等
僑
騒 

五
千
餘
A

。
方
能
以
居
於
滿
成
。
而
無
同
薩 

遇
密
之
憂
0
惟
最
札
理
此
事
。
所
皆
不
貲
。 

無
米
之
炊
。"
婦,
爲
。
伏
冀
義
士
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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慨
捐
樂
助
。
俾
得
他
寃
成
功c

歿
存
均
展

9  

謹
此
佈
吿
。

李
梨
洲

匪
毆
斃

滿
地
可
訊
。
此"
中
華
會
館
。
對
於
李 

梨
洲
之
被
毆
鰭
命
案
h

機
本
月
六
日
。
標
貼 

佈
吿
如
下
・，

爲
佈
吿
骅
。
本
射
僑
胞
李
梨
洲
君
。
衣 

幸
於
本
月
二
一
日
。
慘
江
西
匪
毆
斃
。
殊
屬
不 

平
。
該
兇
犯
境
被
捕
毋
獄
中
。.本
曹 
館
爲
至

君
圖
伸
寃
。
及
璃
華
一 

。
而
顧
我
國
之
髏
面

儒
謀
安
全
C
以
維•
、局 

一。
不
可
任 
tH两
匪
打
近

我
偽
胞
。
須
要
台
羣 N
付
起
見
。爱
於
本
月

f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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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風
R

下
。
盜
賊
猖
狂
。.謀
財
害
命
。   

W'.則
損
財
6
戒
町
亡
命(
簫
一
"
一 

殃
及
工
常
見
机
漳
。天
有
不
測
之
風
婁
。
人
育
蘭
卷
禍
福
巴
馨
电
二
 

胞
。
屣
作
禾
雨
綢
繆
0.'毋
臨
混
而
掘
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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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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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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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所
0

理
加
拿
大
各
大
公
司
保
險
象
9
也
招
上
融
、
樓
業
3
屋
等
?

上 

像
例

”牛
意
、
貨
品
、.偷
盜
，
火
燭
、汽
車
、瀛
川
公
麻
資
各
殖
保
欧
、」一 

本 
所
祀
也
介
紹
僑
胞
9
應
購
買
意
外
保
險
。 
敲
裡
供
險

0..可
保
僑
胞
子3. 

在
工
俏9

或
旅
行
。•
賊
搶
劫
6
 
或
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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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-害
身
体
一
。

1-命
」
」. 

死
白

，!

各
種
不
如
富
第
感
閣
。
即
有
将
酒
。士
籥
等
痴
價
0/.糜
纱
.
麟
.
一』 

五
千
旅
之
保
險
9
每
年
只
用
二
十十
五
元 2
如
巡
演
外
。司
外
受
豈
千
元"
一 

之
醫
新

@_。及
每
星
期
津
貼
費
五
十
元
'O'N

建
秋
風0

戚
遼
直
0
即
瘦
」* 

必
下
瓶
額
。
歡
迎
僑
胞
詢
問
。一
購
買
手
續
簡
便
，(4
—
，"
公
二
产
. 

=
"
二

"
.
二
；-

二
簡
建
平
宀
簡
建
業
上
黃
振
譬
仝
啓"
；
三

生
菓
店
出
賣
. 

本
店
架
撑
及
各
貨
物
齊
備
6

生
意
平
襟
。
舖 

後
有
住
房
。
最
近
曾
裝
飾
一
新
。
現
店
東
有 

事
遠
行
。
急
將
生•
盤
生 X
 出
資
。
祇
取
價
七 

百
元
善
6

楽
此
志
者
.。
請
來
弍
四
0

號 

細
街
。
垂
詢
便
是
。

上
縛

一
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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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
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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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

旨

，
△
百
年
大
計 
投
資
實
業

~

P@ 角
菓
仔
舖3

座
正
最
股
馬
路C

每
月
生
急
五
千
元
。
舖
後
住
居
舒
適
。 

一

鄰
近
均
新
屋
柏
文
。
従
來
未
出
賣
過
。
租
平
好
批
。
實
價
E

千
五
日
X-

。 

一
七
組
柏
文
便
。
。
自
一
睡
房
及
三
睡
戸
分
種
套
房
。
六
年
新
。
皮
曹
輕
。 

尾
中
離
埠
。
割
僧
廉
讓
。
四
萬
七
千
千
百
元
。

進
1̂

木
幌
。
在
商
菜
更
。
合
法
住
兩
伙
A

。
十
分
鐘
行
到
唐
人
街
。
只
地 

谓
。
返
宣
萬
兀
。
現
毎
月
收
相
壹
百
几
。
偵
銀
一 
萬
元
。
現
歎
三
千
五
百 

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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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九
成
新
屋
T

三
睡
房
自
動
煖
氣
熱
水
金
土
庫
賣
覺
萬
五
千
元(
問
許
杏
欽) 

△
咖
啡
室▽
位
戯
院
商
塲
伊
用
具
齊
備
有
長
批
賣
七
千
餘 
(
問
馬
喚
樑) 

△
万
座
聯
屋▽
四
年
新
每
摩
四
鹿
房
自
動
煖
氣
熱
水
獨
立
煤
氣
首
6*人
息
有 

十
四
布
仙
賣
叁
萬
叁
元 
(
問
鄭
華
旺
》

△
希
士
定
東
叨
磨
街▽
街
角
士
德
高
屋
三
睡
房
大
廳
大
廚
房
全
国
從
新
裝
飾 

業
壬
過
琼
膏
壹
萬
三
千
餘 
(
問
鍾
耀
華) 

△
西
區
雜
貨
店▽
好
雖
育
鋪
尾
能
住
租
平
批
長
每
月
生
意
叁
千
餘
夏
季
旺
月 

超
四
千
一"
祇
賞
三
千
五
百
兀(
間
低
澤
濂) 

實
事
實
業
燕
梳
公
司

伍
澤
濂
事
務
所

電
話
：

M
U  2.5284

夜
間
電
話
：
伍
澤
濂 

R
E35743  

許
杏
欽 

TR  6.6272  
鍾
耀
華 

AL  3.7456

鄭
華
旺

FA  5.F951  
馬
國
樑

M
U  4.76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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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眷
包
裹▽

-**.
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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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
務
時
逾
三
年
幷
附
有
辦
法
之
一3 

報
價
單
印
備
奉
索
外
埠
請
付
郵
費
五
分 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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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文
經
紀
商
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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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/?宀"
裏

心

裁

別

出

有
小
孩
之
母
親
「  

/■.
二 

不
可
就
任
職
業

‘， 

雲
訊
。曾
埠
之
收
師
伊
雲
比
，
於
昨
艮
 

提
出
兩
個
理
由
3

來,
求
在
法
律
上
禁

-11:超
一 

等
仍
有
在
學
龄
小
孩
。一
要
看
發
母
親
加
得
工

./.:...一

作
。

彼
力
理
由
。
一  

0. 
在
其
十
几
年
之
牧
師
一 

旗
業
中
0
彼
發
覺
譲%
母
親
工
作
之
小
孩
9

一 

因
5

缺
乏
了 
nl鶏
之
以
常
敎
養
。
而
後
來
便
一 

會
變
成
了
兒
窓
犯
那
毋
罪
行
。
二
e
由
於
加( 

乙
細
小
國
內
工
業
必
題 
倘
若
三
等
有
小
一 

孩
看
護/
一
母
観 
不
我
該
等
減
位
。
則
會
更 

很
多
7

職 
1•):來
今
配
乱
其
他
須
要
職
業
M
A
 

們c

而
令
判
失
鼻
之
小
形
可
以
减
少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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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鎭
宗
第
定
期
出
殯
、 

一
盘
訊
。，老
僑
陳
齢
宗
。
原
籍
白
山
南
隆
一 

朗
美
堡
人
。
本
月
六
年
于
工
作 :
2:際
。
因
心
一 

病
猝
發
。
不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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